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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公司拟将《关于设立南钢滨湖星博创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第

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《南京钢

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规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后认为： 

一、公司设立南钢滨湖星博（江苏）创业投资基金，合伙协议中涉及的关联

交易定价条款是协议各方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协商后达成，符合市场惯例及类似交

易的通行条款，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上述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； 

三、上述议案的及时审议符合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。 

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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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 

应文禄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翠敏                 王全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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